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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號
承辦人：陳淑蘭
電話：05-5523442
傳真：05-5323022
電子信箱：ylhg20610@mail.yunlin.gov.
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斗南鎮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府社障二字第111265643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身心障礙者購屋貸款利息補助申請、雲林縣辦理身心障礙者購屋貸款利息補貼作

業要點、貸款餘額證明及繳款證明表格、購屋貸款補助收據 
(111YG47244_1_17115056008.odt、111YG47244_2_17115056008.odt、
111YG47244_3_17115056008.odt、111YG47244_4_17115056008.odt)

主旨：辦理本縣身心障礙者購屋貸款利息補貼作業，即日起至

111年12月20日前受理縣內身心障礙者申請，請各所協助

民眾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雲林縣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購屋貸款利息補貼作業

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本項補貼對象為，設籍本縣身心障礙者5年內購置坐落本縣

之住宅，且已申請購屋貸款，同時未接受相關購屋補貼者

即可辦理本項補貼。

三、民眾可檢附本補貼申請表、戶口名簿影印本、身心障礙證

明正反面影本、全戶所得及財產證明文件、土地及建物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斗南鎮公所 111/10/17

11100163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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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及所有權狀影本、貸款額度證明書、繳款證明書、收據

及存摺封面影印本一份，凡檢附影本者，均需加蓋「與正

本相符」戳章及申請民眾私章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
副本：本府社會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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